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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通知于2014年12月3日以

书面或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2014年12月9日上午10：00在公司办公楼五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公司董事长朱军先生主持召开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7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7名（董事王

芸、金惟伟、彭敏峰以通讯表决方式表决），公司3名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召集和

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情况：7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本着遵循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在保证募投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保证募投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

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公司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3亿元人民币暂时用于补充流

动资金，并根据公司（包括子公司宜春银锂新能源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将其余节余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短期理财业务，使用期限自本议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起不超过12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2014年12月10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保荐机构对此事项发表了相关意见，具体内容详见2014年12月10日巨潮资讯网上

的相关公告。

本议案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6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1票回避（关联方朱军董事长回避表决）。

公司拟以对外开具融资性保函的方式为关联方江电株式会社向银行贷款提供担保，担保额度为5,000万

元人民币，担保期限为2年。 具体内容详见2014年12月9日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对外担保的公告》。

具体内容详见2014年12月10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对外担保的公告》。

本议案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投资的议案》。

表决情况：7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2014年11月26日，公司与自然人陆健、徐文超、殷跃红及上海交鸿数控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交

鸿” ）签订了《增资扩股协议》：为加快公司机器人电机等智能电机发展步伐，开拓机器人软件及控制系统领

域，做大做强公司电机产业。同时考虑上海交鸿拥有的较强技术实力和较多的科技成果，以及公司对机器人、

工业自动化产业良好发展前景的判断，公司拟出资3,000万元入股上海交鸿，其中2,999万元用于对上海交鸿

进行增资、1万元用于收购陆健、徐文超、殷跃红所持有的上海交鸿1万元出资额。

具体内容详见2014年11月27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对外投资的公告》。

4、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情况：7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公司董事会定于2014年12月25日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具体内容详见2014年12月10日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召开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四年十二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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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知于2014年12月3日以

书面的方式发出，2014年12月9日在监事会主席办公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主持，本次会

议应参加表决的监事3名，实际参加表决监事3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和《监事会议

事规则》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在遵循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并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 公司拟将部分闲置资

金3亿元人民币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并根据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将其余节余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短期理

财业务，可以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时间不超过12个月， 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不会影响该项目的建设进

度，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等有关规

定；公司本次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前十二个月内不存在风险投资行为，同时公司已承诺在本次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内不进行风险投资。监事会一致同意公司将部分闲置资金3亿元人

民币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并根据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将其余节余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短期理财业务，使

用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到期后公司将利用自有资金归还该资金到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

2、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拟以对外开具融资性保函的方式为关联方江电株式会社向银行贷款提供担保，担保额度为5,000万

元人民币，担保期限为2年。江电株式会社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朱军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江西江特电气

集团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本次担保风险可控，监事会一致同意此次对外担保。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的监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四年十二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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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根据公司募投项目建设进度的安排，募投项目预计未来12个月内

会出现3亿元以上的募集资金闲置，公司拟将3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并根据公司（包括

子公司宜春银锂新能源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将其余节余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短期理财业务。 现将

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

可[2014]� 564号）核准，公司由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

97,276,264股，发行价格为每股10.28元，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999,999,993.92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25,847,

276.26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974,152,717.66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验证，并由其出具“大华验字[2014]000249号”验资报告。 截至2014年12月3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采选

120万吨锂瓷石高效综合利用项目” 账户余额为448,070,149.02元；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处理10万吨锂云母

制备高纯度碳酸锂及副产品综合利用项目”账户余额为215,286,638.97元。

2014年7月31日，公司召开的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关于使用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及进行结构性存款的议案》： 根据公司募投项目建

设进度的安排，在不影响募投项目进度的前提下，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1.5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

用公司及子公司闲置募集资金4.75亿元购买理财产品及进行结构性存款， 使用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起不超过12个月。截止2014年12月3日，公司归还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1.5亿元，公司及子公司募集

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实际使用的金额为4.75亿元。

二、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根据公司募投项目建设进度的安排， 预计未来12个月内公司募集资金会出现3亿元以上的募集资金闲

置。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

务备忘录第 29�号：募集资金使用》等有关规定，本着遵循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在保证募投项目建设的

资金需求、保证募投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公司拟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3亿元人民币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并根据公司 （包括子公司宜春银锂新能源有限公

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将其余节余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短期理财业务。 使用期限自本议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后起不超过12个月。

本次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可为公司节约财务费用约558万元，到期后公司将利用自有资金

归还该资金到募集资金专项帐户，不会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公司本次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前已归还前次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同时前十二个月内未进行风险投资，并承诺公司在使用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不进行风险投资。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拟将部分闲置资金3亿元人民币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并根据募投项目进展情况使用其余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短期银行理财业务，使用期限自本议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后公司将利

用自有资金归还该资金到募集资金专项帐户。此举是基于公司募投项目的建设进度而作出的决定，公司在未

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计划相抵触的前提下合理利用闲置募集资金, 不会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

资金使用,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和损害股东利

益的情形，不会影响该项目的建设进度。公司本次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前已归还前次用于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同时前十二个月内未进行风险投资，并承诺公司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期间，不进行风险投资。因此，本次以3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及其余募集资金进行短期

理财业务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版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

露业务备忘录第 29�号：募集资金使用》、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我们同意该项议案。

四、监事会意见

在遵循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并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 公司拟将部分闲置资

金3亿元人民币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并根据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将其余节余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短期理

财业务，可以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时间不超过12个月， 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不会影响该项目的建设进

度，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等有关规

定；公司本次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前十二个月内不存在风险投资行为，同时公司已承诺在本次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内不进行风险投资。监事会一致同意公司将部分闲置资金3亿元人

民币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并根据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将其余节余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短期理财业务，使

用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到期后公司将利用自有资金归还该资金到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

五、保荐机构保荐意见

1、江特电机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独立董事、监事会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并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2、江特电机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未改变项目内容，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

效率。此次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

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

3、江特电机承诺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不会进行证券投资等风险投资；

4、浙商证券及保荐代表人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

规定，督促江特电机履行必要的批准程序并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本保荐机构同意公司本次使用3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

六、公司承诺

1、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会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2、在本次补充流动资金到期日之前，公司将用自有资金将该部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3、本次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

4、 公司本次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前已归还前次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同时前十二个月内不存在风险投资行为，并承诺公司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不进行风

险投资。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4、保荐机构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四年十二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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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担保情况概述

江电株式会社（中文名称）拟向中国银行东京分行申请银行贷款，经该公司申请，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以对外开具融资性保函的方式为本次贷款提供担保，担保额度为5,000万元人

民币，担保期限为2年。

本次被担保方为公司的关联方， 本次担保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之后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江西江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特电气” ）将为公司本次担保提供反

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的名称：江电株式会社

成立日期：2014年10月20日

注册地点：日本东京都丰岛区三丁目34番1号

注册资本：1亿7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785,983元）

主营业务：对外投资及资产运用业务，太阳能、风力、沼气等新能源开发业务，不动产业务等。

与上市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或其他业务联系：该公司股东之一朱军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构成关联关

系。

该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姓名 出资金额

（

万日元

）

出资比例

朱军

8500 50%

株式会社大都商会

5100 30%

姚旭升

3400 20%

合计

17000 100%

该公司2014年10月份成立，目前还未进行实质性经营，截止2014年11月30日，该公司总资产为849,559,820

日元(约合人民币43,907,169元)，净资产为554,413,708日元（约合人民币28,653,352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将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根据该公司的实际贷款情况签订担保协议。

四、相关方意见

1、董事会意见：该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朱军的控股子公司，该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主要用途为生产性

经营，公司控股股东江特电气将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本次担保风险可控。

2、独立董事意见：公司拟为关联方江电株式会社（中文名称）向银行贷款提供担保，江电株式会社为公司实

际控制人朱军的控股子公司，该公司负债及信誉状况良好，公司控股股东承诺将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本

次担保风险可控，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将提交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其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我们同意公司为江电株式会社提供的议案。

3、监事会意见：公司拟以对外开具融资性保函的方式为关联方江电株式会社向银行贷款提供担保，担保

额度为5,000万元人民币，担保期限为2年。 江电株式会社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朱军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控股股

东江西江特电气集团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本次担保风险可控，监事会一致同意此次对外担保。

4、保荐机构意见：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上述担保行为符合中国证监会证监发[2005]120号文《关于规

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等相关规定。 该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朱军的控股子公司，该公司向银行

申请贷款主要用途为生产性经营，公司控股股东江特电气将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风险可控。 保荐机构对

江特电机本次对外担保无异议。 本次担保行为尚需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2014年12月3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经审议的对外担保总额为1.55亿元（不含此次），实际对外担保

总额为1.3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比例为14.55%，其中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为3,000万元，公

司无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

六、其他

公司将根据协议签署和其他进展或变化情况及时进行公告。

特此公告。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四年十二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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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会议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

开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4年12月25日（星期四）下午14：5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2014年12月24日至2014年12月25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12月25日上午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12月24日下午15：00至2014年12月25

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1）现场投票：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书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进行投票表决。

（2）网络投票：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

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3）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所有股东，均有权通过相应的投票

系统行使表决权，但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或符合规定的其它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6、股权登记日：2014年12月19日（星期五）

7、出席对象：

（1）截止2014年12月19日下午3：00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

公司的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8、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西省宜春市环城南路581号公司办公楼5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的议案：

1、审议《关于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2、审议《关于对外担保的议案》

以上议案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18次会议审议通过，以上内容的审议需对中小投资者实行单独计票。具

体内容详见2014年12月10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三、现场会议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登记：法定代表人出席的，须持有加盖股东单位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书和

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有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2、自然人股东登记：自然人股东出席的，须持有股东帐户卡及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

席的，还须持有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信函或传真以抵达公司的时间为准，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 字

样。

3、登记时间：2014年12月20日-2014年12月25日开会前。

4、登记地点：江西省宜春市环城南路581号公司证券部。

5、邮政编码：336000

6、注意事项：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的原件到场参会，谢绝未按会议登记方式预

约登记者出席。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投票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

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并对网络投票的相关事宜进行具体说明：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1、投票代码：362176

2、投票简称：江特投票

3、投票时间：2014年12月25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4、在投票当日，“江特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5、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1）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2）在“委托价格” 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1.00元代表议案1，2.00元代表议案2，依此类推。每一议

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 对于逐项表决的议案，如议案1中有多个需表决的子议案，1.00�元代表对

议案1下全部子议案进行表决，1.01元代表议案1中子议案1.1，1.02元代表议案1中子议案1.2，依此类推。

表1�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 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议案

1

《

关于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1.00

议案

2

《

关于对外担保的议案

》

2.00

（3）在“委托数量”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在“委托数量”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1股代表同意，2

股代表反对，3股代表弃权。

表2�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 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1

股

反对

2

股

弃权

3

股

（4）在股东大会审议多个议案的情况下，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包括议案的子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

可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即如果

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它未表

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

表决意见为准。

（5）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6）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深交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4年12月24日 （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

日）15：00，结束时间为2014年12月25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

引》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三）网络投票注意事项：

1、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

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2、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在计票时，视为该股东出席

股东大会，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视为弃权（如适用）。

3、对于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公司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即股份数与应选人数之积）为限

进行投票，如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其对该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弃权(如适用)。

五、会议联系方式

1、现场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江西省宜春市环城南路581号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795-3266280

传 真：0795-3512331

邮 编：336000

联系人：翟忠南、王乐

2、现场会议会期预计半天，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3、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受到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会议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2、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的相关公告文件；

3、深交所要求的其它文件。

特此公告。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四年十二月十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表决指示如下（未作出明确指示的视为由被委托人自行决定投票意向）：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向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

1

《

关于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议案

2

《

关于对外担保的议案

》

（以上议案请在相应的表决意向下打“√” 进行表决，每项均为单选，多选无效）

委托人名称或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委托人账户：

委托人持股数：

被委托人姓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人（盖章或签名）：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注：授权委托书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委托人为法人的必须加盖法人单位公章。

证券代码：002052� � � �证券简称：同洲电子 公告编号：2014-081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标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中标的主要内容

2014年12月8日，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广东省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广东广电网络"）的中标通知书。 由广东广电网络组织进行的"广东省2014-2016年全省高

清互动平台扩容 BackOffice项目"评标工作已经结束，经评标委员会评审推荐及广东广电网络审核确认，公

司为该项目包组A、B中标人。

二、本次中标对公司的影响

广东广电网络为国内外知名的有线电视运营商，共覆盖2000多万电视用户。 BackOffice是高清互动电

视运营系统的核心管理平台， 本次中标意味着公司将为广东广电网络提供全省统一的高清互动电视运营

平台，这将为广东广电网络的业务快速上线和统一运营奠定坚实的基础。 同时，本次中标也促进了未来公

司在机顶盒和电视一体机上与广东广电网络更加紧密的合作，有利于推进公司未来的业务发展。

公司将与广东广电网络签署正式的采购合同并积极配合推进项目后续进展。 公司将根据与广东广电

网络签订的合同要求以及收入确认原则在相应的会计期间确认合同收入。 预计该事项对公司本年度的收

入及利润水平无重大影响。

三、项目履行的风险提示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尚未与交易对手方正式签订合同，具体条款内容以最终签署的合同为准；项目的

履行过程中可能会存在外界人力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所造成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中标通知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2月9日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旗下证券投资基金

估值方法变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的要求，经与相关托管银行

协商一致，自2014年12月8日起，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基金采用 "指数收益法"对停牌股票"卫宁软

件（300253）"进行估值。 待卫宁软件股票复牌且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之日起，恢复采用当日

收盘价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投资者可登录基金管理人网站(www.scfund.com.cn)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821-0588咨询有关信息。

特此公告。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0一四年十二月十日

证券代码：600132� � � �股票简称：重庆啤酒 公告编号：临2014－042号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通知于2014年12月4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

出，会议于2014年12月9日上午9点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11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名,董事

汤澍浩先生、Gavin� Brockett先生因公出差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分别委托董事黎启基先生代为出席并行

使其表决权。 会议由董事长黎启基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经审

议以书面表决方式通过了《关于治疗用（合成肽）乙型肝炎疫苗研究相关事项的议案》，形成如下决议：

根据“治疗用（合成肽）乙型肝炎疫苗联合恩替卡韦治疗慢性乙型肝炎的疗效及安全性的随机、双盲、

多中心II期临床研究”（简称“联合用药组” ）《临床试验总结报告》结论意见，同时鉴于新药研制具有高

风险、高投入、专业性强、周期长的特性，以及征询相关各方意见等实际情况，本公司决定同意控股子公司

重庆佳辰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下称：佳辰公司）董事会做出的不申请联合用药组的Ⅲ期临床试验，并不再

开启新的联合用药组II期临床研究的决定。

同时，鉴于公司于2012年5月30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根据“治疗用（合成肽）乙

型肝炎疫苗治疗慢性乙型肝炎的疗效及安全性的多中心、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的II�期临床研究”（简称

“单独用药组” ）《临床试验总结报告》结论意见，以及征询相关各方意见等实际情况，同意公司控股子公

司重庆佳辰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不申请单独用药组的Ⅲ期临床试验，并不再开启新的单独用药组II期临床研

究。 （详见公告临2012—022号）

自此，佳辰公司将终止治疗用（合成肽）乙型肝炎疫苗项目的所有研究。

特此公告。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2月10日

证券代码：600132� � � � �股票简称：重庆啤酒 公告编号：2014－043号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治疗

用（合成肽）乙型肝炎疫苗”

联合用药组临床试验总结报告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释义

单独用药组：指“治疗用（合成肽）乙型肝炎疫苗治疗慢性乙型肝炎的疗效及安全性的多中心、随机、

双盲、安慰剂对照的 II�期临床研究”试验方案组

联合用药组：指“治疗用（合成肽）乙型肝炎疫苗联合恩替卡韦治疗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的疗效及安全

性的随机、双盲、多中心 II�期临床研究” 试验方案组

特别提示：

1、 本公告所披露的联合用药组临床试验的安慰剂组 (空脂质体联合恩替卡韦治疗组) 对照εPA-44�

900� μg组(治疗用（合成肽）乙型肝炎疫苗联合恩替卡韦治疗组)�的临床试验总结报告显示，在主要疗效

指标血清学转换和次要疗效指标血清学应答、 病毒学应答和生化学应答在各访视点， 安慰剂组和合成肽

900ug组表现类似，与基线期比较都有持续好转，但两组之间没有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差异。

2、本公告所披露信息摘自主要研究者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出具的联合用药组的临床试验总

结报告（以本公告附件为准，查询网站：www.sse.com.cn）。

3、本公司已于2014年12月9日召开七届十九次（临时）董事会，本次董事会根据联合用药组《临床试验

总结报告》结论意见，同时鉴于新药研制具有高风险、高投入、专业性强、周期长的特性，以及征询相关各方

意见等实际情况，本公司决定同意控股子公司重庆佳辰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下称：佳辰公司）董事会做出

的不申请联合用药组的Ⅲ期临床试验，并不再开启新的联合用药组II期临床研究的决定。

同时，鉴于公司于2012年5月30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根据单独用药组《临床试验

总结报告》结论意见，以及征询相关各方意见等实际情况，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佳辰生物工程有限公

司不申请单独用药组的Ⅲ期临床试验，并不再开启新的单独用药组II期临床研究。

自此，佳辰公司将终止治疗用（合成肽）乙型肝炎疫苗项目的所有研究。

本公司于近日收到联合用药组的临床试验总结报告，该报告中的研究摘要（原文）内容如下：

研究目的

初步评价与单用恩替卡韦相比

，

治疗用

（

合成肽

）

乙肝疫苗

（

εPA-44

）

联合恩替卡韦治疗

HBeAg

阳性的慢性乙型肝炎的疗效及安全性

。

研究方法 随机

、

双盲

、

多中心设计

受试者数目

（

计划的和

分析的

）

计划入组

：

378

例受试者

分析人数

：

378

例受试者

入选及排除标准

入选标准

1)

入选本研究的受试者必须符合下列所有条件

：

2)

年龄

18-65

岁

，

性别不限

；

3)

符合

2005

年版的

“

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

”

的慢性乙型肝炎诊断标准

（

HBsAg

阳性超过

6

个月

），

且

；

― 从未接受系统的抗乙肝病毒药物治疗

；

―

HBV-DNA≥1.72×104 IU/ml

；

―

HBeAg

阳性

，

HBeAb

阴性

；

―

ALT

在正常值上限的

2-10

倍之间

；

4) HLA-A2

阳性

；

5)

具有下列血液学和血液生化指标的代偿性肝病

：

― 白细胞

≥3.5×109/L

；

― 中性粒细胞

≥1.5×109/L

；

― 血小板

≥80×109/L

；

― 血红蛋白

≥100g/L

；

― 总胆红素

≤1.5

倍的正常值上限

；

― 白蛋白不低于正常值下限

；

― 血尿素氮未超过正常值上限

；

― 肌酐

≤1.5

倍的正常值上限

；

― 凝血酶原时间延长

≤3 sec,

部分凝血活酶时间在正常值范围内

；

6) TSH

在正常值范围内

；

7)

甲胎蛋白未超过正常值上限

；

8)

育龄期受试者

（

包括女性和男性病人的女伴

）

能采取有效的避孕措施

；

9)

理解并自愿签署经伦理委员会批准的知情同意书

；

10)

能够遵守方案规定的研究程序和访视计划

。

排除标准

：

受试者存在下列任何一种情况即不能进入本项研究

：

1)

抗

-HCV

、

抗

-HDV IgM

或抗

-HIV

阳性

；

2)

抗核抗体滴度

＞1:100

；

3)

失代偿性肝病

（

如食管胃底静脉曲张出血

、

肝性脑病等

）；

4)

有以下系统疾病或既往史有研究者认为不宜参加本试验的严重疾病

，

如

：

― 心血管系统

：

不稳定或明显的心血管疾病

，

如冠心病

、

近期发作心肌梗塞

、

充血性心力

衰竭

、

严重高血压

、

明显心律失常或心电图异常等

；

― 呼吸系统

：

支气管扩张

、

支气管哮喘

、

慢性阻塞性肺病

、

呼吸衰竭等

；

― 内分泌及代谢性疾病

：

药物控制不佳的甲状腺疾病及糖尿病等

；

― 其他

：

自身免疫性疾病

、

活动性结核

、

恶性疾病

（

如肿瘤

）、

神经或精神疾病病史

、

急

、

慢

性胰腺炎病史等

。

5)

研究用药前曾接受系统性的抗乙肝病毒治疗药物

（

干扰素

、

阿德福韦酯

、

拉米夫定

、

恩

替卡韦和替比夫定

）

和免疫调节剂

（

胸腺肽等

）

治疗

；

6)

过敏体质或可疑对本研究药物过敏

；

7)

怀孕

、

哺乳期或研究期间计划怀孕的女性受试者或男性受试者的女伴计划怀孕

；

8)

有酗酒

（

饮酒

5

年以上

，

每天酒精含量男性大于

40g

，

女性大于

20g

）

及已知药物依赖者

；

9)

器官移植史

（

除角膜移植和毛发种植外

）；

10)

近

3

个月内参加过任何药物临床研究者

；

11)

存在任何其他研究者认为不适合入选本研究或完成研究的因素

。

治疗用

（

合成肽

）

乙型肝炎疫苗

εPA-44

规格

：

300ug/

支

批号

：

20100424

、

20100429

、

20100604

、

20100611

、

20100618

、

20100625

用法

：

上臂皮下注射

用量

：

1)

治疗用合成肽乙肝疫苗联合恩替卡韦治疗组

：

在第

0

、

3

、

6

、

9

、

12

、

15

、

18

、

21

、

24

、

28

、

32

、

36

、

40

、

44

及

48

周

，

共

15

次

，

注射

εPA-44 900 μg

；

2)

空脂质体联合恩替卡韦治疗组

：

不注射

（

合成肽

）

乙肝疫苗

εPA-44

。

受试药物的规格

、

批

号

、

用法用量

恩替卡韦

规格

-1

：

1.0mg/

片

批号

：

0905691

、

0905692

用法

：

口服

规格

-2

：

0.5mg/

片

批号

：

1108661

、

1104669

、

1112679

，

1201664

用法

：

口服

用量

：

两组均口服恩替卡韦

,

至少

52

周

。

若第

48

周

，

达到综合应答标准

，

则在第

52

周停用恩替卡

韦

，

若第

60

周

，

达到综合应答标准

，

则在第

64

周停用恩替卡韦

，

若第

72

周

，

达到综合应答标准

，

则

在第

76

周停用恩替卡韦

，

若第

84

周

，

达到综合应答标准

，

则在第

88

周停用恩替卡韦

，

若

84

周后仍

未达到综合应答标准

，

则继续口服恩替卡韦至

96

周

。

对 照 药 物 的 规 格

、

批

号

、

用法用量

空脂质体

规格

：

300ug/

支

批号

：

20100416

、

20100420

、

20100508

、

20100514

、

20100521

、

20100528

用法

：

上臂皮下注射

用量

：

1)

治疗用合成肽乙肝疫苗联合恩替卡韦治疗组

：

不注射空脂质体

；

2)

空脂质体联合恩替卡韦治疗组

：

在第

0

、

3

、

6

、

9

、

12

、

15

、

18

、

21

、

24

、

28

、

32

、

36

、

40

、

44

及

48

周

，

共

15

次

，

注射相当于

900ug

空脂质体

。

评估标准

疗效评价

：

主要疗效指标

：

主要疗效指标第

48

周时发生

HBeAg

血清转换率

。

次要疗效指标

：

次要疗效指标包括受试者血清学

、

病毒学

、

生化学等指标

。

1)

各观察时间点的血清学应答

：

-

各观察时间点

（

除

48

周

）

发生

HBeAg

血清转换率

-

各观察时间点血清

HBeAg

转阴率

；

- HBeAg

滴度变化

；

2)

各观察时间点病毒学应答情况

:

-

血清

HBV DNA

水平检测不到的受试者比例

；

-

血清

HBV DNA

较基线值下降的拷贝数

；

-

血清

HBV DNA

载量下降

≥2

个对数级或血清

HBV DNA

定量

＜1.72×104 IU/ml

的受试者

比例

。

3)

各观察时间点生化学应答

，

指

ALT

水平降至正常范围内

：

- ALT

恢复正常的受试者比例

；

-? ALT

在用药后不同时间点的变化

。

4)

第

72

周组织学应答

，

指与治疗前活检相比

，

组织学活动指数至少降低

2

分

（

降低

＞2-5

分

），

并没有纤维恶化

。

安全性指标

：

1)

评价研究过程中的不良事件及异常实验室值

，

并评估生命体征

、

体格检查

、

心电图的变化

。

安全性监测从入选时开始

，

特别是血

、

尿常规

、

肝功能及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

。

2)

停药后复发情况

：

达到了治疗综合应答标准

，

但停药后

- HBV DNA

水平重新阳转的受试者比例

；

- HBeAg

重新阳转的受试者比例

；

- ALT

在停药后重新异常的受试者比例

；

-

同时满足以上

3

项的受试者病例

。

判断标准

：

2009

年版欧洲肝病研究学会乙型肝炎防治指南 治疗的监测和停药终点

：

对

HBeAg

阳性的

患者

，

治疗

24

及

48

周时及治疗结束后

24

周应监测

HBeAg

及抗

-HBe

、

HBeAg/

抗

-HBe

血清学转换

、

ALT

恢复正常

、

HBV DNA

低于

2000IU/ml

为期望疗效

；

随访中出现

HBV DNA

低于实时定量

PCR

检

测下限为最佳疗效

，

因为其与

HBsAg

消失相关

。

2009

年美国慢乙肝指南 慢性乙型肝炎抗病毒治疗应答的定义

：

生化学

-

血清

ALT

下降至正

常范围

；

病毒学

-

血清

HBV DNA

下降至用

PCR

测定测不到的水平

，

且原

HBeAg

阳性的患者

HBeAg

消失

；

组织学

-

肝脏活检与治疗前比较组织学活动指数至少减少

2

点且纤维化评分无恶化

。

统计方法

所有的统计检验均采用双侧检验

，

P

值小于

0.05

被认为所检验的差别有统计意义

。

主要疗效指

标的主要分析用

ITT

人群进行分析

，

PP

人群分析作为辅助性分析

；

其它疗效分析仅用

ITT

人群进

行分析

。

所有安全性分析均用安全性人群进行分析

。

结果和结论

疗效结果

：

在主要疗效指标

，

第

48

周发生

HbeAg

转阴同时抗

-HBe

转阳的血清转换应答

，

发生例数分别

为

：

安慰剂组

23

（

12.2%

）

例

；

εPA-44 900μg

组

21

（

11.1%

）

例

。

安慰剂组和

εPA-44 900μg

组的血清

转换应答率在双侧

0.05

的检验水平下无统计学差异

（

P

值为

0.7342

）。

再以基线特征亚组分层

，

以

性别

（

男

/

女

）、

年龄

（

18-45

岁

/46-65

岁

）、

有无肝炎治疗史

（

有

/

无

）、

基线

ALT

值

（

为正常值上限

2-5

倍

/5-10

倍

）、

研究中心分层分析

，

两组在第

48

周发生

HBeAg/

抗

-HBe

血清学转换的比率

，

均无统

计学差异

。

在符合方案人群中

，

亦有类似的结果

。

次要疗效结果中

，

乙肝血清学应答在第

12

、

24

、

36

、

48

、

60

、

72

、

84

、

96

周各观察时间点的数

据

，

虽然每一访问周的应答率都比上一周有所增加

，

其结论仍与主要疗效结果类似

。

即在各访

问周

，

安慰剂组与

εPA-44 900μg

组之间

，

关于乙肝血清学应答率在双侧

0.05

的检验水平下

，

在

统计意义上没有差别

。

病毒学应答情况在第

12

、

24

、

36

、

48

、

60

、

72

、

84

、

96

周各观察时间点的数据

：

血清

HBV DNA

水

平检测不到的受试者比例

，

血清

HBN DNA

较基线下降拷贝数

，

血清

HBV DNA

载量下降大于或

等于

2

个对数级或血清

HBV DNA

定量

<1.72×104IU /mL

的受试者比例

，

在每一个访问周的

HBV

DNA

定量都较上一个访视周有所降低

，

尤其在第

12

周较基线下降最明显

，

但安慰剂组与

εPA-44

900μg

组之间

，

关于病毒学应答结果在双侧

0.05

的检验水平下

，

除血清

HBV DNA

载量较基线下

降的对数级协方差分析

（

观测值

）

第

60

周访视点显示安慰剂组优于

εPA-44 900μg

组

（

P=

0.0215

），

余访视周的数据两组在统计意义上没有差别

。

但该

60

周的表现考虑可能源于偶然性

，

甚至都不能断言安慰剂组在第

60

周好于

εPA-44 900μg

组

，

因为在第

60

周之前和之后都未能观

测到两组间在统计意义上的差异

。

各观察时间点生化学应答

，

指

ALT

水平恢复正常

、

ALT

在用药后不同时间点的变化

。

第

12

、

24

、

36

、

48

、

60

、

72

、

84

、

96

的数据

，

均显示

ALT

水平在每一访视周较上一访视周均有所降低

，

且在

第

12

周较基线降低幅度最明显

。

但安慰剂组与

εPA-44 900μg

组之间

，

关于生化学应答率在双侧

0.05

的检验水平下

，

在统计意义上没有差别

。

本研究在基线共有

125

例受试者进行肝组织学检查

，

在第

72

周的组织学应答

，

显示安慰剂

组与

εPA-44 900μg

组之间

，

在双侧

0.05

的检验水平下

，

在统计意义上没有差别

。

安全性结果

：

378

例受试者中共

149

例受试者发生了

368

例次不良事件

：

安慰剂组为

72

例

（

38.1%

）

受试者

、

179

例次不良事件

；

εPA-44 900μg

组为

77

例

（

40.7%

）

受试者

、

189

例次不良事件

。

安慰剂组和

εPA-44 900μg

组发生过不良事件的患者比例基本相当

。

不良事件在器官系统表现中

，

发生最多的是感染及侵染类疾病

，

主要表现有鼻咽炎

、

上呼

吸道感染和咽炎

；

其次胃肠系统疾病

，

主要表现为腹泻

、

恶心和腹痛

；

第三位是全身性疾病及给

药部位各种反应

，

主要表现是注射部位局部反应

、

注射部位痛和发热

；

再其次是呼吸系统

、

胸及

纵膈疾病

，

主要表现有咳嗽

、

口咽疼痛

，

各类神经系统疾病出现的症状是头晕和头痛等

。

不良事

件在安慰剂组和

εPA-44 900μg

组的发生情况基本类似

。

与研究药物相关的不良事件

：

在

εPA-44 900μg

组中

，

表现最多的是给药部位各种反应

，

有

注射部位痛

、

注射部位红

/

红斑

、

注射部位瘙痒

、

注射部位肿

/

胀及注射部位局部反应

，

其次有皮

肤及皮下组织疾病的皮疹

。

在安慰剂组中

，

与研究药物有关的不良事件表现最多的亦是给药部

位各种反应

，

有注射部位痛

、

红

、

肿

、

瘙痒

、

包块

。

其次是胃肠系统疾病的恶心

、

上腹痛

、

腹泻

。

至本研究结束

，

εPA-44 900μg

组所有与研究有关的

AE

，

除皮疹需合并用药治疗

，

其他均未

予处理

，

AE

转归已全部痊愈

。

安慰剂组与研究有关的

AE

除肝功能障碍恶化需合并用药治疗

，

其

他均未予处理

；

所有的这些

AE

中除

1

例

CK

增高至研究结束时仍持续

，

其他转归也已痊愈

。

本研究中没有死亡事件发生

，

共发生

1

例严重不良事件

，

为

εPA-44 900μg

组受试者在注射

研究药物后出现过敏性休克

，

与研究药物关系无法判定

，

转归已痊愈

。

停用恩替卡韦后的复发情况

，

因

2

组达恩替卡韦停药标准后停用恩替卡韦的受试者例数

少

，

安慰剂组和

εPA-44 900μg

组分别为

24

、

22

例

；

发生

HBV DNA

水平重新阳转

、

HBeAg

重新阳

转

、

ALT

重新异常的例数均较少

，

故只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

。

生命体征观测值

（

脉搏

、

血压

、

体温

、

呼吸

）

在各用药组间基本平衡

。

心电图

，

甲功

，

AFP

，

抗核

抗体

，

腹部

B

超

，

异常有临床意义的例数都很小

，

而且在两组间基本平衡

。

体格检查基本都正常

。

结论

：

本研究药物依从性好

，

在两组中

，

恩替卡韦和

εPA-44

的依从性均达

98%

以上

。

发生的不良

事件

，

在安慰剂组和

εPA-44 900ug

组发生例数大致平衡

，

发生最多的是感染及侵染类疾病

，

主

要表现有鼻咽炎

、

上呼吸道感染和咽炎

；

其次胃肠系统疾病

，

主要表现为腹泻

、

恶心和腹痛

；

第

三位的是全身性疾病及给药部位各种反应

，

主要表现是注射部位局部反应

、

注射部位痛和发

热

；

与研究药物相关的不良事件主要为注射部位各种反应

。

不良事件严重程度主要为轻

、

中度

，

且绝大部分未经处理即痊愈

。

故研究药物

εPA-44

安全性

、

耐受性好

。

本研究中

，

在主要疗效指标

HBeAg

血清学转换和次要疗效指标血清学应答

（

HBeAg

血清学

转换

、

HBeAg

转阴

、

HBeAg

滴度变化

）、

病毒学应答

（

HBV DNA

检测不到

、

HBV DNA

载量下降

）

和

生化学应答

（

ALT

恢复正常

、

ALT

不同时间点变化

）

在各访视点

，

安慰剂组和合成肽

900ug

组表现

类似

，

与基线期比较都有持续好转

，

但两组之间没有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差异

。

公司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特此公告。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2月10日

证券代码：000789� � � �证券简称：万年青 公告编号：2014-49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产品退税收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14年7月至12月5日， 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累计收到资源综合利用税收返还3,284.25万元，上

述收入将全部计入2014年度利润总额。

"三废"退税依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2008】156号《关于资源综合利用及其他产品增值税政策

的通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2009】163号《关于资源综合利用及其他产品增值税政策的补充的通

知》，公司相关产品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

特此公告。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四年十二月九日

证券代码：002416� � � �证券简称：爱施德 公告编号：2014-114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副总裁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董事会于2014年12月9日收到副总裁刘浩先生提交的书面辞

职申请。 刘浩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副总裁职务，该辞职申请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刘浩先生辞去副总裁职务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在此，公司董事会向刘浩先生在担任副总裁期

间对公司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二月九日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旗下基金所持隆鑫通用（603766）

估值调整的公告

鉴于隆鑫通用（603766）股票因重大事件临时停牌，为使本基金管理人旗下相关基金的估值公平、合

理，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的要求，经与托

管行协调一致，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决定自2014年12月8日起对公司旗下产品持有

的隆鑫通用（603766）股票按指数收益法进行调整。

待上述股票复牌且交易体现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为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届时不再

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四年十二月十日

证券代码：002002� � � �证券简称：鸿达兴业 公告编号：临2014－084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日前，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接到股东广州市成禧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成禧公司"）质押其所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的通知，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成禧公司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中的55,940,000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占成禧公司所持本公司股份的

75.00%,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6.49%)质押给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并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质押登记手续，质押期限自2014年12月5日至质权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申请解冻为止。

此前成禧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质押和解除质押情况详见公司于2014年3月8日披露的 《公司股权质

押公告》（临2014-010）、2014年12月6日披露的《公司股权解除质押公告》（临2014-083）。

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成禧公司持有本公司74,588,144股股份，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8.65%；其中处于质

押状态74,587,035股，占成禧公司所持本公司股份的100.00%，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8.65%。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除本次及之前已披露的股权质押情况外，本公司未获悉其他股东持有或控制本

公司5%以上股份处于质押状态的情况。

特此公告。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二月十日

2014年 12 月 10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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